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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8年市级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监

督抽检工作的通知

各市 (县 )、 区农林 (农水、经信 )局 :

为落实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主体责任,依法规范我市农药和

肥料产品生产经营行为,确保产品质量,努力从源头保障农产品

质量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农药管理条例》、《月巴料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2018年 ,我委将对部分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实施监督抽检,现

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抽检任务

2018年市级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检任务共 165批次 ,

其中农药 145批次、肥料 ⒛ 批次。农药主要抽检用于水稻、小

麦、蔬菜、瓜果等重要农作物的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等;肥

料主要抽检复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有机肥料、叶面肥等。



1、 农药检测项目:有效成分、隐性农药成分定性、隐性农

药成分定量、悬浮率、水分。

2、 肥料检测项目:

(1)复合 (混 )肥料:总养分、氯离子;

(2)有机肥:有机质、总养分、水分、酸度、重金属限量;

(3)腐殖酸肥料:腐殖酸;

(4)微量元素肥料:微量元素。

二、责任分工  ·

为提高该项工作的效率,本年度市级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监

督抽检工作由无锡市农林执法支队主导实施,各地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相关科室配合。

三、抽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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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任务的承检机构将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承检机构名单待招标程

序完成后,另 行告知各地。

5、 监督监测结果确认。本年度市级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监

督抽检任务的检测结果由我委统一发布。我委将在收到检测结果

后第一时间将检测报告发送至各市(县
)、 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各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受检单位并确认。受检单位

对监测结果有异议的,应 当自收到监测结果 5日 内向当地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申请复检,由原检测机构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对留样

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与原结果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复检的受

检单位承担。在完成监督抽检结果确认手续后,对监督抽检质量

不合格产品,各地应当及时依法组织查处。

6、 抽样检测经费。本年度市级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监督抽

检任务中有关抽样、检测等费用由我委承担。

四、其他要求

1、 各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在做好

本年度市级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检任务的同时,要按照属

地管理的要求,切实做好上级部门下达的其他农资抽检任务。各

地也可根据农资市场实际状况、执法监管需要、农业生产布局特

点等,因地制宜制定各地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检计划。样

品数量、抽检费用、承检机构等根据具体文件确定。

2、 要充分应用好
“江苏省农业行政执法信 .急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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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部农资质量抽检计划和检测结果都要上系统运行。

(2)及时关注系统的质量预警等模块的信 J急 ,注意防范本

地区农资使用风险。

(3)通过信
`憝 系统,开展结果共享、不合格产品线索通报、

协查、依法查处不合格产品并追溯制售假劣源头。

3、 违法行为及时查处。在本年度市级农药和肥料产品质量

监督抽检过程中,凡经确认为不合格产品的,由各地农业行政主

管部门依照 《农药管理条例》、《月巴料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查处、督促整改,需移交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的,应

及时移交。

联系人:无锡市农林执法支队,查彦:85030110。

4


